


五、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(以下簡稱合格證)辦理方式及作業流程圖說明： 

合格證書有效期限於 109 年 6月 30 日前(不含)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合格證 

 

 

 

合
格
證(

內
含

A

、B

兩
型) 

未辦理提昇載重量皆不須辦理變更 
A、B 車型皆不提昇載重量 

換

發

至

109

年

6

月

30

日 

A 車型提昇載重量 

B 車型不提昇載重量 

應就109年1月31日前完成製造(出廠)

或裝船進口之車輛進行造冊 

有提昇載重量車型(A 車型)應於 109 年 1 月

31 日前辦理取得一大貨車新案合格證 

109 年 6 月 30 日後可申請換發+刪除

A 車型於有效期限內持續領小貨車

造冊車輛應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前領

小貨車牌照並辦理載重量提昇 

應就 109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製造(出

廠)或裝船進口之車輛進行造冊 

A、B 車型皆提昇載重量 

提昇載重量車型(A 車型)之合格

證換發+刪除(B 車型)至 109 年 6

月 30 日 

不
提
昇
載
重
量

提
昇
載
重
量 

於合格證有效期限前(109 年 6 月 30 日)，持

續領小貨車牌照但無法辦理載重量提昇 

有提昇載重量車型(A 及 B 車型)應於 109 年 1 月

31 日前辦理取得一大貨車新案合格證 

造冊車輛應於 109年 6月 30 日前領

小貨車牌照並辦理載重量提昇 

換發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

不提昇載重量車型(B 車型)則得依規定

辦理取得一小貨車新案合格證，且其有

效期限逾 109 年 6 月 30 日 

有提昇載重量車型(A 車型)應於 109 年 1 月

31 日前辦理取得一大貨車新案合格證 

應就 109年 1 月 31日前完成製造(出

廠)或裝船進口之車輛進行造冊 

造冊車輛應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前

領小貨車牌照並辦理載重量提昇 
AB拆 

AB不拆 

A 

B 

A 

B 



合格證書有效期限超過 109 年 6月 30 日者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合
格
證(

內
含

A

、B

兩
型) 

未辦理提昇載重量皆不須辦理變更 
A、B 車型皆不提昇載重量 

A 車型提昇載重量 

B 車型不提昇載重量 

應就 109年 1月 31日前完成製造(出廠)

或裝船進口之車輛進行造冊 

有提昇載重量車型(A 車型)應於 109 年 1 月

31 日前辦理取得一大貨車新案合格證 

109 年 6 月 30 日後可申請換發+刪除 A

車型於有效期限內持續領小貨車 

造冊車輛應於 109年 6月 30日前領小貨車牌照並辦理載

重量提昇(限領到 109 年 6 月 30 日) 

A、B 車型皆提昇載重量 

應就 109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製造(出廠)

或裝船進口之車輛進行造冊 

不
提
昇
載
重
量 

提
昇
載
重
量 

於合格證有效期限前(109 年 6 月 30

日)，持續領小貨車牌照但無法辦理載重

有提昇載重量車型(A 及 B 車型)應於 109 年 1

月 31 日前辦理取得一大貨車新案合格證 

造冊車輛應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前領小貨車牌照並辦理

載重量提昇(限領到 109 年 6 月 30 日) 

A 

B 



辦理取得大貨車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辦理之流程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備註 

例一：基準項目 033 申請車型全長超過 6m、全寬超過 2.1m、超過底盤適用車寬則需補測。 

例二：基準項目 110 有裝設需符合。 

例三：基準項目 710 移動底盤車鏡頭需檢測或自我查檢紀錄。 

 

 

已持有案內車型

(底盤車型)之

3.5 公噸級距小

貨車合格證 

至安審作業

系統申請一

大貨車新車
型審驗案 

A. 補測之檢測基準項目 

070：提供自我查檢紀錄 

B. 另如申請車型對應檢

測基準項目之結果需涉

補測者，可參閱備註說明 

審查 

及 

審驗 

符合簡化作業條件 

1.合格證明書框列項

目相同 

2.對應完成車之各項

審查報告適用型式

及其範圍認定原則

相同(車種代號及核

定重量除外) 

交通部 

核可 
 

取得大貨車車

輛型式安全審
驗合格證明書 

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